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考試期間請假暨缺考補考要點

99.6.15. 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15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

100.9.13.  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

102.1.15.  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7次行政會議修訂

107.12.11. 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1次行政會議修訂

112.07.17  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11次行政會議修訂

一、本要點依據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、林口高中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及林口高中學生請假規定訂定。

二、凡本校各年級學生，因不可抗力之因素，不克參加學校考試，請假手續一律根據本要點辦理，經核准給假者，方可申請補考。(複習考、期末考、期末補考例外)。
三、學生在考試期間，除因公、嚴重疾病、重大事故或直系尊親屬傷亡外，一律不准請假。

四、請假手續，依照下列規定辦理：

    1.以事先或當天辦理手續為原則。

    2.無論請假期限長短，除填寫假單外，公立或教學醫院診斷證明書(病假)、公文(公假)或訃文 (喪假)，若有特殊原因需經相關單位提出申請，由學務處核准，會教務處登記。
五、學生期中考試之請假，未經核准給假，擅自缺考之學生，缺考科目一律以零分計算。

六、學生因故不能參加下列各種考試，經核准給假者，其補考方武，分別按下列規定辦理：

1.期中由教務處核發缺考學生補考申請書，學生銷假返校後，應立即至教務處補考。

2.複習考、期末考、期末補考不得申請補考。
七、學生因公、重大事故或嚴重疾病請長假，於考試結束翌日起算超過三個上班日者，經教務處、學務處會簽同意，由校長核准者，得免予補考，以實際參加考試次數按比例計算其成績。
八、補考結果，其成績為六十分或未達六十分者，依實得分數計算。超過六十分，其超過部份，按其補考原因，依照下列規定計算之：

    1.因重大事故請假，其補考分數超過六十分者，仍以六十分計算。

    2.因公、嚴重疾病、直系尊親屬喪亡請假或校內護理師評估當日無法考試者，其補考分數超過六十分者，按實得分數計算。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，陳 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